
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印发《全区幼儿园“小学化”治理“回头看”工

作方案》的通知
川教体办字[2020]47 号

 

各镇（开发区）中心校、各城区幼儿园： 

       现将《全区幼儿园“小学化”治理“回头看”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

2020 年 9 月 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淄川区幼儿园“小学化”治理“回头看”工作方案 

 

为推动幼儿园科学保教，有效治理“小学化”倾向，根据《淄博市教育局关

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治理“回头看”活动的通知》（淄教学前字﹝2020﹞5

号）精神，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幼儿园各项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依据，坚持立足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遵循幼儿年龄和认知特点，切实规范和优化幼儿园活动，推动全区幼儿园保

教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二、工作范围 

全区各级各类幼儿园

三、目标任务 

　　（一）工作目标 

　　“小学化”教育内容、方式、环境得到有效整治，保教工作进一步规范，保

教质量进一步提高，建立起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长效机制，群众对学前

教育质量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二）重点任务 

　　1.回头看，是否纠正“小学化”办园倾向。引导幼儿园坚持公益普惠、科学

保教的办园方向，牢固树立保教并重、全面奠基、活动育人、环境育人、家园共

育的思想，纠正幼儿园在办园理念、目标和办园行为等方面违背学前教育规律的

问题。 

　　2.回头看，是否纠正“小学化”教育内容和方式。幼儿园坚持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合理安排和组织幼儿一日生活，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严禁幼儿园

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严禁实施汉语拼音以及汉字读写训练、数字书写运算训

练、外语认读拼写训练等违背幼儿成长规律的教育行为，严禁设置奥数、珠心算

等课程，对于脱离幼儿生活情景，以课堂集中授课方式为主组织安排一日活动，

或以机械背诵、记忆、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性强化训练的行为，要坚

决予以纠正。幼儿园不得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和实验班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习

和强化训练活动，不得给幼儿布置读、写、算、背的家庭作业，不得进行任何形

式的测验和考试。 

　　3.回头看，是否整治“小学化”教育环境。幼儿园要合理利用室内外环境，

创设开放的、多样的活动区域（区角），提供充足的玩教具、游戏材料和幼儿读

物，为幼儿自主游戏和学习探索提供机会和条件。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名



义向幼儿园推销幼儿教材和教辅材料。幼儿园不得要求家长统一购买各种幼儿教

材、读物和教辅材料。 

　　4. 回头看，是否做好幼小衔接工作。各级各类幼儿园要坚决贯彻好杜绝幼

儿园“小学化”的各项工作措施，自觉主动为幼儿“零起点”入学打好基础；要

发挥好家长会、家委会等途径的作用，向家长宣传好、解释好“零起点”入学的

重要意义，动员家长参与工作、监督工作、推动工作。 

四、回头看整改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自查自改（2020 年 9 月 3 日前）

各幼儿园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方法等方面，针对前期排

查出的问题进行“回头看”，对照前期问题整改台账，逐条逐项落实整改到位情

况，对已经整改到位的，继续巩固整改成果，确保已整改问题不出现反复。对没

有整改到位的，逐一查找未整改到原因，制定工作整改措施，尽快落实到位。

（二）第二阶段：专项检查（2020 年 9 月—2020 年年底）

结合新学期开学初检查、年度检查、专项督导等工作，对幼儿园“小学化”

倾向进行督查，采取常态化治理措施，在“回头看”基础上，对照幼儿园“小学

化”负面清单，对辖区内幼儿园开展全面排查，确保排查范围全覆盖、无遗漏，

建立整改工作台帐，贯彻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一日活动，

切实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意识，

加大自查自改力度。要按照方案的要求，认真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强化执行力，

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回头看工作任务。

（二）明确责任，落实项目。各单位要细化工作任务，建立分工负责制，做

到责任到人，做到定人员、定任务、定时间、定标准。



（三）强化督查，落实责任。区教体局及时通报回头看工作进展情况，强化

幼儿园主体责任，对办园行为不规范、存在“小学化”倾向的幼儿园责令限期整

改，对问题频发、社会反映强烈的，实行降类、年检一票否决、直至取消办园资

格等处罚，并严肃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淄川区教育体育局“小学化”治理监督电话：0533-5130281；监督邮箱：

zcjt305@zb.shandong.cn。


